陆河县购房补贴申领审批表1

（申报建筑面积补贴使用）
	申请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人身份证
	

	申请人户籍地址
	省      市      县

	购买房屋地址
	
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网签备案时间
	

	共同购房人姓名
	
	购房合同编号
	

	共同购房人身份证
	

	购房发票编号
	
	契税凭证编号
	

	持卡人姓名
	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卡号
	

	申请人承诺
	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。

（提示：申报人要严格按规定申领补贴，对存在弄虚作假、欺骗冒领的行为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补贴款外，并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）

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住建房地产管理部门

初审意见
	经初审，申报材料齐全，符合申请条件，拟提交有关部门联审。

初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县不动产登记中心

审核意见
	经核，申报人在购买申请补贴房屋网签时间为        年       月

      日，（□符合/□不符合）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购房补贴申报条件。（□存在/□不存在）注销合同后再次网签情况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终审意见
	经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，申报人可享受购房补贴□1/□1.5万元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